
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

临时信息披露公告

（临时信息披露公告［2026］01 号）

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股权信息披露有关事项

的通知》（保监发〔2016〕62 号）、《保险公司信息披露

管理办法》（银保监会令 2018 年第 2 号）相关规定，现将

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（以下简称“本社”）变更初始运营资

金出借人有关情况披露如下。

一、变更初始运营资金出借人决议情况

（一）变更初始运营资金出借人决议议案概述

根据本社初始运营资金出借人西藏德合实业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德合实业”）债权转让的申请，本社董事会审

议并通过了《关于审议初始运营资金借款债权转让的议案》，

同意德合实业向北京邦瑞斯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邦瑞

斯投资”）转让对本社的 4500 万元人民币初始运营资金借

款债权及全部附属权益。具体转让方案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

总局深圳监管局审批备案结果为准。

（二）表决情况

本社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《关于

审议初始运营资金借款债权转让的议案》。



二、变更初始运营资金出借人的有关情况

（一）初始运营资金借款债权转让方、受让方情况介绍

1.转让方情况

西藏德合实业有限公司，成立于 2015 年 11 月 4 日，主

要从事商务代理、技术服务、投资及相关业务，是一家综合

性实业公司。

2.受让方情况

北京邦瑞斯投资有限公司，成立于 2013 年 7 月 24 日，

主要从事投资、投资管理及相关业务，是一家专注于生命科

学、医疗健康及相关科技领域的投资公司。

（二）转让的初始运营资金借款债权金额、比例

德合实业拟向邦瑞斯投资转让对本社的 4,500 万元人民

币初始运营资金借款债权及全部附属权益，该金额占本社初

始运营资金借款债权总额的 4.5%。

（三）初始运营资金出借人变更前后对照表

初始运营资金出借人
变更前 变更后

出借金额（万元） 占比 出借金额（万元） 占比

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3000 23% 23000 23%

联合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12000 12% 12000 12%

深圳市分期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2000 12% 12000 12%



金银岛（宁夏）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10% 10000 10%

西藏德合实业有限公司 9000 9% 4500 4.5%

健帆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000 8% 8000 8%

上海烜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100 7.1% 7100 7.1%

内蒙古福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900 4.9% 4900 4.9%

开店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3000 3% 3000 3%

邢台市振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000 3% 3000 3%

深圳市前海新金融投资有限公司 2500 2.5% 2500 2.5%

李静 3000 3% 3000 3%

宋伟青 2500 2.5% 2500 2.5%

北京邦瑞斯投资有限公司 - - 4500 4.5%

合计 100000 100% 100000 100%

（四）发生分立、合并等其他情形

无。

三、资金来源的声明

邦瑞斯投资承诺：我公司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

监管要求，出借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资金，源于合法的自有

资金，并非使用任何形式的金融机构贷款或其他融资渠道资

金。



四、关联关系声明及逐级披露

邦瑞斯投资声明：经认真对照《公司法》、《企业会计

准则》等法律、法规和监管规则的有关规定，我公司、我公

司实际控制人与其他股东、投资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也

不存在股权代持或其他安排。



变更后初始运营资金借款债权结构披露情况：



五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

上述变更初始运营资金出借人事项待国家金融监督管

理总局深圳监管局审批备案后生效。本社承诺：对本公告所

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，愿意接

受有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议，可以于本

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深

圳监管局反映。

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

2026 年 3 月 30 日


